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洛铁校〔2017〕7 号

洛阳铁路信息工程学校

关于成立教育教学监督检查委员会的决定

（2020 年修订稿）
校属各部门：

为适应学校发展需要，进一步加强对教育教学过程的全

面管理，促进教育教学规范化、制度化，提高我校办学质量

和办学水平，经学校研究决定，成立教育教学监督检查委员

会。

一、组织机构

（一）机构组成

主 任：王怀钦

副主任：郭青

成 员：教务科负责人 、纪检监察室负责人、各系负

责人。

（二）教育教学监督检查委员会下设教学监督考核小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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负责处理日常事务。教学监督考核小组办公室设在教务科，

由教务科副科长兼任办公室主任，教研干事任秘书。 二、

教育教学监督检查委员会成员的工作职责

1.监督检查教师的教学情况。定期或不定期检查教师的

授课计划、教案、教师手册、听课记录、作业批改等情况，

随机听课，了解授课情况。

2.监督检查学生的学习情况。了解学生的上课出勤、听

课情况和作业完成情况，通过与学生谈心等交流方式，了解

教与学各环节存在的问题，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学习观。

3.监督检查教学管理。参与教学工作各环节的检查，并

作出客观的评价，对学校教育教学各部门的工作进行监督检

查。

4.反馈教育教学情况。把学校教学检查中发现的问题、

教师在教学方面提出的意见和建议、学生在评教中反映的意

见等信息进行及时的反馈，并适时提出合理化建议和整改意

见。

5.对学校组织考试的考风考纪进行监督检查。

6.监督检查教学条件及教学基本设施，并提出建设性的

意见和建议。

7.在监督检查过程中，积极配合其它相关部门，解决教

育教学中出现的重大问题。

三、工作规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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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教育教学监督检查委员会由主任对各项工作进行全

面部署，对各成员进行分工，明确责任，检查督促工作落实。

2.原则上每年召开两次委员会全体会议，必要时召开临

时会议。闭会期间，有关教育教学监督检查方面的重要工作，

由办公室形成书面材料报主任批准后组织实施。

3.及时通报教育教学监督检查方面工作的相关信息，对

教职工反映的问题进行及时调查核实，并进行及时回复。

4.监督检查委员会有针对性的定期或不定期地对教育

教学进行监督检查。

5.通过学校意见箱、校内电子邮箱、微信、专题征求意

见等途径，广泛听取广大师生的意见和建议，接受投诉，确

保职工意见渠道畅通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1.严格督查。要加大督促检查力度，要根据监督检查内

容、时效和轻重缓急，采取催办督查、实地督查、明查暗访、

个别抽查等方式深入扎实有效地开展督促检查，推动工作落

实。对存在违规违纪的部门和人员，要按有关规定严肃查处。

2.严肃问责。根据督查工作中发现的问题，要求相关部

门和责任人及时整改，情节严重的依照相关规定进行严肃问

责和处理。

3.效能考评。建立重点工作跟踪监督检查问责机制，将

被监督检查工作落实情况作为部门领导绩效考核的重要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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容。通过有效的奖惩措施，表彰先进，鞭策后进。

4.自身问责。对实际监督检查工作落实不到位，如发现

问题不查处、发现问题当老好人而不深究、放松监督检查导

致本应发现而未发现问题等情况，追究监督检查委员会相关

人员责任。

5.健全制度，按章办事，规范运行。建立健全工作档案

资料，监督检查档案必须完整规范。

6.正确行使监督检查权，不滥用权力，不损害师生的合

法权利，不干涉学校的正常工作。

7.遵守保密纪律规定，妥善管好监督检查工作的各种资

料，不得擅自公布监督事项中的问题或散布不实信息。

五、意见收集渠道

1.意见箱：设在图书信息楼一楼

2.电子信箱：86644074@QQ.com

3.微信群：主人翁

本决定自发布之日起实施，由教务科负责解释。

（此页无正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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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○一七年二月二十七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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